
 
備考  
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  
 

法官行為指引  
 
目的  
 
 本文旨在告知各委員有關《法官行為指引》的背

景、目前情況和未來路向。  
 
背景  
 
2. 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 2 0 0 4 年 1 月 1 2 日的法

律年度開啟典禮中所說，司法機構整體的聲譽是它最寶貴的

資產。為了維護及提高司法機構的聲譽，法官
註
的行為和品

德時刻都必須達到至高的標準，這點極其重要，這也是維持

公眾人士對司法機構及司法工作的信心的要素。法官必須竭

力維護司法的獨立及公正，亦必須竭力維護司法人員的尊嚴

及地位。  
 
3.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該演辭中亦指出，法官斷

案，必須獨立公正，還要使之有目共睹，但他們卻並非與社

會隔絕。相反，他們為社會服務，是社會的一份子，也會在

日常生活中接觸到各階層的人士。雖然法官也是社會的一份

子，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和接受，法官在司法工作以外的活動

是有一些適度的限制。為了維護司法的獨立及公正，以及為

了維護司法人員的尊嚴及地位，這些限制是必需的。  
 
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發展  
 
4. 近年來，多個司法管轄區，包括澳大利亞、加拿

大、英格蘭和威爾斯（就司法工作以外的活動和利益方

面）、新西蘭及美國等已制訂了一些對法官行為的指引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 “法官”一詞包括司法人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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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行為工作小組  
 
5. 基於上述情況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2 0 0 2 年 9 月

委任法官行為工作小組（「工作小組」）就這方面的發展可

供香港參考之處提供建議。工作小組的當然主席為高等法院

首席法官，成員包括不同審級法院的法官。  
 
6 .  2 0 0 2 年 1 2 月，工作小組在諮詢各法官後，向終

審法院首席法官建議：  
 

( a )  草擬《法官行為指引》，為法官提供在行為（包

括司法工作以外的活動）方面的實用指引；及  
 
( b )  向外公布指引內容，以提高透明度。  

 
7. 2 0 0 3 年 1 月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採納這些建議，

並要求工作小組著手建議及草擬一套適當的指引。  
 
目前情況  
 
8. 工作小組現已展開草擬有關指引的工作。在整個

過程中，工作小組會繼續諮詢各法官的意見。指引將涵蓋履

行司法職務與司法工作以外的活動等範疇。有關指引應可協

助法官在這些事情上，作出明智和周全的判斷。  
 
9. 由於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一職於 2 0 0 3 年 7 月的人事

更替，而其他司法管轄區於去年亦在這方面有新的發展，例

如新西蘭發布了《法官行為指引》，是以工作小組的工作尚

未完成。不過，有關工作已有穩步的進展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1 0 .  預計工作小組將於本年內完成此項工作，並向終

審法院首席法官建議一套適當的指引。如獲終審法院首席法

官採納，該指引將會分發予各法官，並會向外公布。 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0 4 年 3 月  

 


